
“三个结构比”

的科学设置与合理运用

2024 年以来， 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

在北京、 上海等地调研时提出了 “结构比” 的新

概念， 在之后的大检察官研讨班讲话中， 又明确

提出 “三个结构比”， 即 “四大检察” 履职结构

比， 依程序办案和依职权监督的案件结构比， 以

及依程序移送、 依申请受案与主动发现的案源结

构比。

“三个结构比” 是一项系统性指标， 既需要

关注管理上如何设置和测算， 也需要关注业务上

如何理解和优化等问题。

“三个结构比”的

背景、沿革与意义
林喜芬： 具体如何运用

“三个结构比”， 我有几点感

受。

第一， 要更新观念和统

一认识。

一直以来， 民行公益诉

讼的痛点和难点确实也是客

观存在的， 如果说检察机关

的产品大都体现在刑检的

话， 从更宏观的决策层角度

来讲， 就会考虑这三大职能

存在的必要性有多大。

第二，要关注“结构比”

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检察力

量的配置要随之倾斜。

在本质上，“四大检察”

的制度赋能也是不一样的，

刑事检察的制度赋能就非常

充分，开展起来非常方便。 而

监督类的事项开展就很难。

根据司法规律， 依程序办理

是法定的职权和职责。 但是

依监督事项， 需要很多主观

能动性。 这都是在考虑

“结构比”指标在什么

区间更合理时， 要考

量的基本面或

者结构性因素。

第三，作为

一个统计学

的工具，指标

背后是有价

值导向的，也

是为了服务

决策。

具体设

置指标的时

候，应该注意

至少两点：一

是要避免“三个结构比”在基

层办案牵引上过度重复发

力。 在考察检察履职效能时，

“三个结构比” 是不同的参

数， 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

映检察履职的效能程度。 使

用不同的参数来观测和评

价，更具有稳健性；二是需要

赋予权重加以衡量。 结构比

目前还是在谈数量和数量之

间的比， 简单进行数值比较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后续还

需要综合考量不同检察职能

的履职事项难度， 对不同种

类的履职事项进行不同权重

的赋值， 才更具有科学合理

性。

第四， 指标的设置与运

用是平衡的艺术， 考验各个

层级的检察人员。

过去检察长下面有分管

检察长， 分管检察长就是管

理自己这块业务并做到最

好， 每个分管检察长把他负

责的业务做到最好， 相当于

是齐头并进，同时发力。 现在

相当于是不同的分管之间，

不同部门之间平衡， 还要考

察总的结构比是不是均衡。

这决定了结构比合理不取决

于其中一个部门， 而取决于

多个部门。 如何确定“合理”

的数值或者区间， 检察机关

还需要在开展好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经过充分论证，形成

最大共识， 从而真正实现检

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避免异化为仅仅是“协调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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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结构比”的

内涵、外延与逻辑关系

樊华中：首先，界定“结构比”内涵

时，一定要防止反管理的倾向，即要防

止为了提高某一种类型比例， 在开展

工作或统计数据时有意“做成”某一种

类型等现象。“结构比”是新概念，是我

们观察检察工作能力、 组织体系现代化

的工具。 在界定内涵时， 立场是最重要

的，我们一定要从高质量发展、检察工作

现代化等角度去界定概念。

其次，在“四大检察”履职结构比中，

综合履职案件要做好相应的标志。 比如，

知识产权案件和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履职

情况较多， 那在后续统计时一定要在案

卡填录当中做标志， 让统计者能够明显

看出其细分领域， 如属哪种案源结构或

者案件结构的数据。 再比如，控申业务当

中也有很多细分领域， 整体纳入某一领

域是存在争议的。 我觉得其实仍然是业

务类型细分和如何标识的问题。

最后， 一个案件可能具有三个

不同结构比的统计意义，要综合看待和

应用“三个结构比”。一项工作可能有不

同的含义， 在进行性质界定和分类统计

时，可能都要将其统计进去。“三个结构比”

有不同的分类标准，这就导致在统计时会有

重复。 另外，检察工作中有不少工作具有复

合性， 决定了统计时会发生复合统计的情

况。 比如，案源结构比统计时，比如说人民群

众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线索，后续检察机关开

展调查核查工作如果远超过线索提供的价

值，此时把它统计为主动发现还是依申请受

案？ 因此，我认为“结构比”的内涵界定应该

是更具开放性，不应该是封闭、单一性的。 有

多重性的检察工作， 可以把它放到相应属

性里面分别统计， 最后得出的评价意义才

是准确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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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方方：“结构比”打通

了“四大检察”和各业务类

型，是包含全量检察业务的

宏观性指标。

从价值意义看， 其一，

展现检察整体业务态势。 从

“结构比”静态分布情况，可

以观测某一地区检察业务

的基本态势，通过横向比较

可以发现自身的特点和优

势；通过纵向动态变化可以

看出检察业务发展趋势，针

对性地调整检力资源，预判

未来业务动向。 其二，契合

“一体履职、综合履职”的工

作导向。“四大检察”结构比

是检察综合履职水平最直观

的反映；依程序办案与依职权

监督的案件结构比对标办案

与监督间的互动关系；依程序

移送、依申请受案与主动发现

的案源结构比体现的是检察

机关积极主动作为的力度。 其

三，引领检察理论创新。 随着

“结构比”的语境逐渐明确，也

会带动一些过去理论上争议

问题的研究，比如“四大检察”

中对于“检察案件”的概念，案

件结构比中“办案”和“监督”

关系的界分，主动发现的案源

结构比中检察业务边际的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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